
國立嘉義高商學年學分制技能檢定及格抵免重修學分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12.12經行政會報討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01.19提請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1.13經行政會議討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1.20提請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8.11經行政會議討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8.27提請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1.12經行政會議討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02.10提請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(一)依  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要點依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，及各科教學研究會決議訂定之。 

(二)內  容 

1.技能檢定職類別及級別 

(1)會計事務乙、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   (2)電腦軟體應用乙、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

(3)電腦軟體設計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   (4)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

(5)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       (6)印前製程乙、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。 

 (7)門市服務丙級檢定。 

2.抵免原則 
(1)上列各項技能檢定職類，僅准予抵免重修科目之學分數，不得逕行抵免未修習之科目。 

(2)學生於修業年限內，辦理證照抵免合計最高六學分。 

3.抵免科目及學分數 

證照別/科別 商經科 國貿科 資處科 備註 

勞動部會計事務- 
人工記帳丙級檢定 

會計學Ⅰ、會計學Ⅱ、記帳實務Ⅰ、記帳實務Ⅱ   (四擇一) 

111.1.5 

商 科 教 學
研 究 會 修
訂 

勞動部會計事務- 
資訊丙級檢定 

會計學Ⅰ、會計學Ⅱ、記帳實務Ⅰ、記帳實務Ⅱ   (四擇一) 

勞動部門市服務 
丙級檢定 

門市經營實務Ⅱ 

勞動部國貿業務 
丙級檢定 

國際貿易實務Ⅲ、國際貿易實務Ⅳ   (二擇一) 

勞動部會計事務- 
資訊乙級檢定 

會計學Ⅲ及會計軟體應用Ⅰ 

會計學Ⅳ及會計軟體應用Ⅱ   (三擇一) 

會計學實務Ⅰ 

證照別/科別/抵免科目 商經科 國貿科 應英科 資處科 備註 

勞動部電腦軟體應用 
丙級技能檢定 

文書處理Ⅰ或
Ⅱ   (二擇一) 

文書處理Ⅰ或
Ⅱ   (二擇一) 

外語文書處理
Ⅰ或Ⅱ    
(二擇一) 

文書處理Ⅰ或
Ⅱ 
高一下多媒體
製作與應用 

(三擇一) 
110.06.30 

資 處 科 教

學 研 究 會

修訂 

勞動部電腦軟體設計 
丙級技能檢定 

   程式語言Ⅰ 

勞動部電腦軟體應用 
乙級技能檢定 

任何一科電腦
課程或實習科
目 

任何一科電腦
課程或實習科
目 

任何一科電腦
課程或實習科
目 

任何一科電腦
課程或實習科
目 

證照別/科別 廣設科 備註 

視覺傳達設計丙級技能檢定 文字造形 
109.10.14 廣告科 

教學研究會修訂 
印前製程丙級技能檢定 電腦輔助設計 

印前製程乙級技能檢定 印刷與設計實務 

4.本要點經教學研究會提出、提請行政會報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